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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电子商务办公室
盈江县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监督管理机制

为提高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水平，有序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发展，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承办企业的监督管理，检查项目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查项目有关建设质量及资金使用方面的合法、合规性，以使该项目的各项工作能按照既定方案稳步推进并在安全、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考核和验收时有据可依，特制订本制度。

一、项目监督检查要求

（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制定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各项计划安排和进度要求，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建设内容进行监督检查。

（二）项目承办主体按照要求上报项目进展情况并形成书面材料。承办主体上报的工作总结及项目进度等相关材料作为综合示范项目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

（三）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或提出整改意见并形成书面整改教材（包括整改时间、内容、要求及整改不及时的相关责任追究等）。

（四）成立监督检查小组。为确保项目监督检查顺利进行，由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组成监督检查小组，对项目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具体由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县财政局、县扶贫办等有关部门，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检查小组。

二、项目监督检查内容

盈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共有4类分项目，即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项目、农村电商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本制度将就以上4项内容的建设和实施情况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盈江县电子商务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情况主要通过实地察看、查阅材料等方式进行督察检查。核对县域电商仓储配送服务中心及乡村物流配送中转服务点建设情况；查看整合社会物流快递企业情况，查看后台，随机抽查快递下乡进村情况；查看深加工一体化扶贫车间建设情况，查看运营帮扶情况，核对合同、票据、资料、图片等证明材料，实地查看建设投入情况及实际运营效果。

（二）盈江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改造及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改造和运营情况主要通过实地察看和查阅资料进行监督检查。查看招标合同、查验租赁场地及水电费用原始发票；查看整合后的改造方案及建设方案；查看平台对接、资源对接、农产品上行、服务中心运营情况。查看乡镇服务中心，村级服务点建设是否达标并投入运营。包括服务中心（站）日常运营情况，代买卖功能的运用，服务站工作人员经营操作情况等内容。

（三）盈江县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体系项目建设情况主要通过查看培训档案和现场督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督查检查。每期培训档案应有当地政府与培训机构签署的委托培训协议或下达培训任务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每位授课教师基本情况和资质证明、培训方案、培训时间、地点、课程安排、培训材料、培训人员名册、签到名册和现场培训照片。农村电子商务宣传推广项目主要采取实地核对与提供资料图片、票据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对已制作的条幅、标语、墙体、广告、视频宣传片等进行核实。

（四）盈江县农村电商供应链体系建设情况主要通过实地察看和查阅资料进行监督检查。核对合同、票据、资料、图片等证明材料。实地查看有关部门或相关企业围绕农特产品进行的公共品牌设计、培育、推广，对农产品网络销售开展的质量保障体系、营销策划设计与制作、标准化和品牌培育及分级分类加工包装配送等建设，评测其效果。

三、项目监督检查频次及方式

（一）项目监督检查的频次

1.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仓储物流配送、电子商务服务站等项目建设情况进度检查：每月至少一次。

2.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农产品营销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运营情况检查：自运营之日起，每月至少一次。

3.培训情况检查：每期培训班至少一次。

4.资金使用情况检查：每次财政资金拨付后进行一次检查，或项目进度需要进行资金使用情况检查时，可临时安排并通知相关单位。

（二）项目监督检查方式

1.实地考察。

2.听取报告。

3.查看资料。

4.其他可行方式。

5.每次监督检查情况形成影像或图片资料。

四、项目监督检查标准

（一）是否具备或取得相关资质：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商品流通许可证等。

（二）项目建设情况：是否按照本县既定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合同要求建设完成，并正常投入运营。

（三）项目运营情况：是否按照本县既定的电子商务进农村[image: image1.png]


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合同进行运营并达到一定运营效果。

（四）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按照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弄虚作假等情况。

五、附 则

本制度自发行之日起实行，由盈江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欢迎社会各界对盈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盈江县电子商务办公室 0692-8183681

盈江县电子商务办公室
          （盈江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代章）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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